
 

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文件 
 

珠软协字【2015】09 号 

 

 

珠海市“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评估管

理办法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2014 年度软件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信部联软函[2015]273 号）要求，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软件产业优惠政策，便于软件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执

行，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评估对象 

    在我市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以软件产品

开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第二条 企业参评条件 

根据《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的要求： 

    第一类： 



（一）签订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其中研究开发人员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二）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当年

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三）软件企业的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5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

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0%），其中软件产

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0%

（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 

  （四）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中软件产品拥有省级软件

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软件产业

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五）具有保证设计产品质量的手段和能力，并建立符合集成电

路或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提供有效运行的过程文档记录； 

（六）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开

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以及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技术支撑

环境。 



第二类： 

（一）2011 年以前取得软件企业认定证书，2014 年按《软件企

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2000]968 号）的认定条

件年审合格，且在五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内的企业。 

（二）从事软件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的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

的比例不低于 50%； 

（三）具有从事软件开发和相应技术服务等业务所需的技术装备

和经营场所； 

（四）具有软件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质量保证的手段与能力； 

（五）软件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占企业年软件收入 8%以

上； 

（六）2014 年度软件销售收入占企业年总收入的 35%以上。其中，

自产软件收入占软件销售收入的 50%以上； 

(七)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中软件产品拥有省级软件产

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软件产业主

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八）企业产权明晰，管理规范，遵纪守法。 

第三条  软件产品参评条件 

（一）在我国境内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包括向用户提供的计算

机软件、信息系统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应用服务等技术服务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 



    （二）软件产品不含由有以下内容：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的；含

有计算机病毒的；可能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的；含有国家规定禁止传

播的内容的；有符合我国软件标准规范的。 

第三条 受珠海市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委托，评估工作办公室设在

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协会负责设立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组由软件

领域专家和有财税审计经验的人员组成。 

第四条 评估流程 

   企业提交材料       资料评估（另现场考察）      专家评估 

评审结果公示       为企业出具证明文件       评估结果文件报

市科工信局、市国税、市高新区。 

第五条 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经过公示并依照规则处理了可能发生的异议之后，由评

估工作办公室公告。评估证明文件由评估工作办公室统一制作和颁

发。 

第六条 异议及处理 

  评估工作接受社会监督，评估结果实行公示和异议制度。 

第七条 任何企业或个人对评估工作、结果等持有异议的，可在评估

规定的公示期内，向评估工作办公室或市科工信局提出书面异议。不

具实名或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异议不予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此页无正文） 

二 0一五年六月一日 

 

 

 

 

 

 

 

 

 

 

 

 

 

 

 

 

 

 



 

附件一：软件企业评估材料 

1、《评估服务委托书》 

2、《软件企业评估申报表》；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正、副本复印件(2015 年前认定的软件企业)； 

4、企业法定代表人对所填信息和申请材料真实性、准确性的承诺书； 

5、有效期内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和计算机著作权登记证书列表； 

6、企业主营业务中拥有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和软件著作权证书列表 

7、有效期内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或软件产品证明文件）和

著作权证书复印件（须与《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和计算机著作权登记证

书列表》填写情况一致）；  

8、企业人员构成情况表以及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9、企业申请评估年度上一年度或当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含资产负

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企业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

入、企业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的审计报告、研究开发活动说明表； 

10、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开发环境及技术支撑环境的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经营场所购买或租赁合同，企业主要经营管理制度文件列表等； 

11、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 ISO9000 系列证书或

CMM/CMMI 评估证书，或建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说

明和至少 1个主要产品的需求格说明书、测试报告、用户手册等过程

http://www.ssia.org.cn/userlist/admin/data/userpic/tZeD9VETTjeug.doc


文档记录； 

12、仍在享受软件企业“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的企业需提供税务局

出具的还在有效期内的《减免税备案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加盖公章；

还未办理减免备案手续一直处于亏损的企业需提供自成立年度以来

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主表及附表 4复印件一份（需加盖公章）； 

13、与用户签订的信息技术服务合同（协议）相关证明材料（至少提

供一份服务合同复印件） 

14、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附件二：软件产品评估材料 

1、《评估服务委托书》； 

2、《软件产品评估申报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企业法人身份证正反复印件； 

5、企业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6、企业取得对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需验原件）； 

6、企业取得对应的软件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需验原件）。 

以上材料提交一式一份。 

 

 

 

 

 

 



 

附件三：评估证明文件样本 

1、软件企业证明函样式 

编号：珠软函 2015-RQ-0602 

 

软件企业证明函 

根据企业提供的 2014 年度的相关证明材料，经评估，兹证明    ，   

2014 年度主要从事软件产品开发业务，其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

收入达到 50%、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40%；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比例达到 6%、其中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

比例达到 6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职工比例达到 40%、其中研究

开发人员比例达到 20%。 

   该企业符合国发[2011]4 号文及财税[2012]27 号文件的相关条

件。 

   特此证明。 

                                    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2、软件产品证明函样式 

编号：珠软函 2015-CP-0602 

 

软件产品证明函 

经评估，兹证明               名称为            ，版本号 

V1.0 的软件产品已完成软件产品检测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检

测机构珠海南方软件产品网络检测中心  ，检测报告编号      ，著

作权登记号             ，取得方式为  原始   取得，该软件产品

属于  纯  软件。 

    特此证明。 

 

 

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